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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英语教师奖学金（ 2026/27）  
申请须知  

（属非本地学生身份的中学毕业生及大学本科生／毕业生适用）  
 
 
背景  

1.  「准英语教师奖学金」（下称「奖学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

政府教育局为提升本港英语教师专业素养而推行的多项措施之一。  
 

2.  本奖学金旨在吸引英文程度良好的人士修读相关的本地学士学位课程及

／或师资培训课程，以取得所需的资历，于毕业后投身英语教师行列。  
 
申请人身份  

3.  香 港 学 生 及 香 港 以 外 地 区 的 学 生 均 可 申 请 「 准 英 语 教 师 奖 学 金 」

（ 2026/27）。视乎拟修读课程的类别，成功获颁「奖学金」的学生，将视

乎其修读课程而获颁为期五年或一年的「奖学金」。有关非本地学生的申

请详情，请参阅下列甲部（五年期「奖学金」）、乙部（一年期「奖学金」）

及丙部。本地学生请参阅「申请须知（属本地学生身份的中学毕业生适

用）」及「申请须知（属本地学生身份的大学本科生／毕业生适

用 ） 」 ， 此 两 份 须 知 已 上 载 教 育 局 网 页

（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4.  任何人士，若需持有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处长签发的学生签证／入

境许可证方可来港就学的学生，不论国籍，均属非本地学生。申请人应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提供的资料查核他们的学生身

份 。 有 关 来 港 就 读 的 入 境 安 排 ， 可 浏 览 入 境 事 务 处 之 网 页

（ http://www.immd.gov.hk > 我们的服务  > 签证／进入许可）。  
 
甲部 : 有意申请五年期「奖学金」的中学毕业生适用  
 
申请资格  

5.  有意申请「奖学金」的中学毕业生  
(a)  须在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试之高级补充程度英文科考获 B 级或以上

成绩，或在国际文凭课程之高级水平英国语文科（A1 或 A2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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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获 5 级或以上，或在其他考试考获同等成绩 1；以及  

(b)  将于 2026/27 学年在香港的大学就读相关学位课程一年级。相关课

程的列表已上载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6.  概括而言，申请人须修读以下由香港的大学提供的课程：  
(a) 主修英文的全日制教育学士学位课程；或  
(b) 主修英文的全日制文学士及教育学士双学位课程；或  
(c)  主修英文或相关科目（例如以英文为研习语文的语言学课程）的全

日制文学士学位课程，以及紧接的全日制／兼读制主修英文的学位

教师教育文凭课程。  
 

奖学金款额  

7.  「奖学金」会在课程正常修业期内颁发。奖学金款额详列如下：  
 

修读课程  每位非本地学生获颁的奖学金款额  

教育学士学位  每年八万港元  

文学士及教育学士  
双学位  

每年八万港元  

文学士学位及  
全日制／兼读制  
学位教师教育文凭  

每年八万港元（修读文学士学位课程）；以及八

万港元（整个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  

 
8.  获颁「奖学金」的学生，须在操行及学业成绩方面均表现良好，并遵从

接受「奖学金」时签署之承诺书所列条款及细则，方可每年继续获发放

奖学金。  

 
1 考获以下成绩者亦可视为符合申请「奖学金」的资格：  
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 In ternat iona l  Engl ish Language Test ing System, IELTS） – 学术类

测试整体成绩为 7 级或以上（在申请「奖学金」时有关成绩仍然有效）  
  托福考试（ Test  of  Engl ish as a  Fore ign Language,  TOEFL） – 不少于 600 分（纸笔考

试）或 250 分（计算机考试）或 100 分（网上考试）（在申请「奖学金」时有关成绩

仍然有效）  
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又称高考） – 英语考获 130 分或以上  
  香港高级程度会考（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HKALE） –  英语运用考

获 B 级或以上  
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Examinat ion） – 英国语文科考获 5 级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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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有意申请一年期「奖学金」的大学本科生／毕业生适用  
 
申请资格  

9.  有意申请「奖学金」的大学本科生／毕业生 2 
(a) 须在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试之高级补充程度英文科考获 B 级或以上

成绩，或在国际文凭课程之高级水平英国语文科（A1 或 A2 课程）

考获 5 级或以上，或在其他考试考获同等成绩 1；  
(b) 持有主修英文或相关科目（例如以英文为研习语文的语言学课程）

的认可学士学位，而学位荣誉等级为乙等一级或以上，或同等学历；

以及  
(c) 将于 2026/27 学年在香港的大学就读全日制主修英文的学位教师教

育文凭课程。有关该等课程及各师资培训院校的资料，请浏览教育

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  
 

奖学金款额  

10.  每位获颁「奖学金」的学生，在修读全日制教师教育文凭课程期间，可

获得八万港元的奖学金。  
 
丙部：甲部及乙部的申请人适用  
 
申请手续及遴选  

11.  「奖学金」将于 2026 年 8 月 5 至 14 日期间接受申请。  
 

12.  有意申请的学生，须于截止日期（ 2026 年 8 月 14 日）或之前透过电子表

格递交系统，向教育局提交申请和相关的证明文件。有关申请须附上由

申请人曾就读之中学的校长或教师（甲部申请人适用）或高等教育院校

的教职员（乙部申请人适用）填写的推荐书（附件三），并于截止日期或

之前另行提交。有关申请及电子表格递交系统事宜，请浏览教育局网页

（ http://www.edb.gov.hk/scholarship）。申请人提交申请前，请细心阅读网页内

的「提交申请须知」。  
 

13.  本局将按申请人的公开考试成绩及所提交的资料筛选申请人参加 2026
年 9 月举行的面试，获邀请参加面试的申请人必须出席。申请人需自行

负责来港面试所需费用。请注意面试是遴选过程的必需部份，面试日期

及时间不会更改，未能按指定日期及时间出席面试者，将当作自行退出

 
2 包括已修毕主修英文的学位课程而未曾加入教师行列者，以及将于 2026 年修毕有关课

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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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申请。申请人如未获邀参加面试，可视作落选论。  
 

14.  「奖学金」将颁予在各方面表现最佳的申请人，而在各项考虑因素相同

的情况下，有意任教小学并修读相关课程者可获优先考虑。出席面试的

申请人将于 2026 年 11 月底之前收到遴选结果的通知。教育局就获颁发

奖学金人选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不接纳任何上诉申请。  
 
教学工作的承诺  

15.  获颁「奖学金」的学生须承诺于毕业后随即在香港本地的中／小学（提

供本地课程 3的日校）担任全职英语教师。获颁五年期「奖学金」的学生

须担任全职英语教师，连续任教三个学年；获颁一年期「奖学金」的学

生则须担任全职英语教师一个学年。  
 

16.  修读文学士学位课程而获颁五年期「奖学金」的学生，若在取得文学士

学位后选择修读两年部分兼读制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并同时在上述

学校担任全职英语教师，只要能如期修毕课程，则在修读期间担任教师

的时间亦会算为履行承诺的年期。  
 
承诺书及弥偿契据  

17.  获颁「奖学金」的学生须签署承诺书，并受承诺书内所列条款及细则约

束。有关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  
(a)  在操行及学业成绩方面均须表现良好，以达到大学所订定修毕课程

的要求；  
(b)  （修读文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须在取得学位后，立即修读主修英文

科的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以及  
(c)  于毕业后按承诺于香港完成为期三年或一年的教学工作，并合乎教

师专业操守，以及没有涉及任何有违专业操守的纪录。  
 
18.  在任何时候，获颁「奖学金」的学生若违反承诺书内的条款及细则，则  

(a)  在余下的修业期内，将不会继续获发放奖学金；以及  
(b)  须以免息及按比例（如适用）的计算方法，向香港特区政府退回已取

得的奖学金。  
 

19.  每位获颁「奖学金」的学生须提名一位合适人士作为其弥偿人。弥偿人

年龄须为二十一岁或以上，有固定职业及收入，经济状况良好，并能提

 
3
 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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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司／办公地址。弥偿人的资格会于接受奖学金时所签署的承诺书及

弥偿契据中列明。弥偿人签署弥偿契据后，即表示假如学生未能遵行承

诺书内的条款及细则，而又未能退回已取得的奖学金，弥偿人同意代该

学生归还有关款项予香港特区政府。  
 
查询  

20.  相关课程的详细内容，可浏览香港各大学的网页。香港各大学的

名单已列于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 > 教育制度及政

策  > 专上教育  > 本地专上课程  > 院校）。  
 
21.  有关「奖学金」的查询，请以电邮（电邮地址： l tq@edb.gov.hk）或致电

与教育局专业发展及培训分部周秀静女士（电话：852-2892 5786）联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二零二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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